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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股东会的召集人：董事会
2、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3、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12日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2月12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12日9:15-9:25，9:30-

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12日上午9:15至下

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紫金数码园3号楼东华合创大厦16层会议室。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薛向东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共计7人（包括由股东代表代为出席的股东，下同），代表

股份1,115,304,19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793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057人，
代表股份34,318,54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706%。

综上，出席公司本次股东会参与表决的股东（包括网络投票方式）共2,064人，代表公司有
表决权的股份1,149,622,74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5.8643%。其中，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含持股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外的中小股东2,058人
（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35,443,94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1057%。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列
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并通

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129,079,1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130%；

反对18,288,8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909%；弃权2,254,798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6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4,900,3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42.0391%；反对 18,288,8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51.5993%；弃权 2,254,7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61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根据上述表决情况，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129,360,3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375%；

反对 19,482,5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947%；弃权 779,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5,181,5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42.8325%；反对 19,482,5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54.9672%；弃权77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00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根据上述表决情况，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126,523,7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907%；

反对 22,304,9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402%；弃权 794,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2,344,9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34.8294%；反对 22,304,9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62.9302%；弃权79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40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根据上述表决情况，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废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139,974,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608%；

反对8,916,1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56%；弃权731,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25,795,8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2.7794%；反对8,916,1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5.1557%；弃权73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650%。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127,736,2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962%；

反对 21,130,8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381%；弃权 755,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3,557,4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38.2503%；反对 21,130,8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59.6176%；弃权75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321%。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129,021,5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080%；

反对 19,800,1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223%；弃权 801,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4,842,7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41.8766%；反对 19,800,1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55.8632%；弃权80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602%。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129,063,4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116%；

反对 19,826,2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246%；弃权 733,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4,884,6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41.9948%；反对 19,826,2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55.9369%；弃权73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683%。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八）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129,126,1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171%；

反对 19,694,0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131%；弃权 802,59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2,8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4,947,3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42.1717%；反对 19,694,0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55.5639%；弃权802,59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2,8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644%。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九）审议通过《关于修订〈非日常经营交易事项决策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129,179,1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217%；

反对 19,586,1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037%；弃权 857,49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1,9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5,000,3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42.3213%；反对 19,586,1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55.2594%；弃权857,49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1,9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193%。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十）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融资决策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128,973,1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038%；

反对 19,940,6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345%；弃权 708,99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4,0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4,794,3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41.7401%；反对 19,940,6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56.2596%；弃权708,99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4,0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003%。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见证本次股东会的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王昆、刘海涛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董事签署的东华软件股份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东华软件股份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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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软件股份公司关于
选举第八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12月 12日召开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根据修订后的《东华软件股份公
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应当包括1名职工代表董事，董事会中
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公司于2025年12月12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李建国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
八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职工代表大会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止。李建国先生由原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职工代表董事变更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职工代表
董事。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
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附件：
李建国先生：中国国籍，1969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长期从事行业应用软件开发及计

算机信息系统集成工作，曾在联想集团公司工作，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李建国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478,57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8%。李

建国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李建国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制度文
件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不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
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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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东华软件股份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

许可[2020]2611号）核准，公司于2021年10月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90,000,000股，

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6.82元，共计募集资金总额为613,8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

增值税）人民币 8,405,160.14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05,394,839.86元。上述募集

资金的到位情况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大华验

资金[2021]000672号）予以确认。公司已对上述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并与保荐机构、存放

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了三方及四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经营需要，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及使
用制度》，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和使用，不用作其他用途。

2021年10月，公司、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与中国民生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及子公司、中信证
券分别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北京北沙滩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信城支行、广发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奥运村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支行、平安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亦庄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中山路支行签署了《募集
资金四方监管协议》。详情参阅公司2021年10月23日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签署募集资
金三方及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94）。

2021年11月30日，公司召开了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
募集资金项目实施主体并开立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同意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项目之“信创鹏霄项目一东华鹏霄（青岛）生产基地”的实施主体由公司控股孙公司东华鹏霄
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东华鹏霄科技有限公司的控股孙公司青岛鹏霄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公
司及子公司、中信证券分别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青岛中山路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信城支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分行亦庄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北沙滩支行、广发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奥运村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详情参阅
公司2021年12月14日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项目实施主体后签订《募
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15）。

2024年12月17日，公司召开了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
募投项目实施方案和进度及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因变更部分项目实施主体，山东
曹州云都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及三亚东华云信数据服务有限公司在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分行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存放和使用“东华云都项目”的相关募集资金，并与公
司和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详情参阅公司
2025年1月24日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后签订〈募集资金四
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5）。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及存续情况如下：
账户名称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青岛鹏霄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青岛鹏霄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青岛鹏霄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青岛鹏霄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东华云都技术有限
公司

东华云都技术有限
公司

山东曹州云都大数
据科技有限公司

三亚东华云信数据
服务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关村支行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分行亦庄支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关村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北沙滩支行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奥运村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中山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中信城支行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顺义分行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分行

银行账号

633427068
15000107605968

633825737
91350078801000000900
9550880230497300133
37150198691000002676
8110701013502187674
9550889900005931382
9550889900005925113

募集资金用途

验资户

信创鹏霄项目

信创鹏霄项目

信创鹏霄项目

信创鹏霄项目

东华云都项目

东华云都项目

东华云都项目

东华云都项目

账户状态

存续

本次注销

本次注销

本次注销

本次注销

存续

存续

存续

存续

三、本次注销募集资金专户情况
鉴于公司“信创鹏霄项目”已实施完毕并已结项，青岛鹏霄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将开立于平

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亦庄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支行、上海
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北沙滩支行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奥运村支行专户
予以注销。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前述募集资金专户节余的募集资金共计1.21万元已全部转入
公司一般账户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并于近日已办理完成募集资金专户注销手续。前述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注销后，对应的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四、备查文件
募集资金专户销户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0550、200550 证券简称：江铃汽车、江铃B 公告编号：2025一054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会届次：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2、股东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12月10日至12月12日以书面表决形式批准了《江铃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3、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2025年12月30日下午2: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12月3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30日上午9:15～9:25，上午9:30～11:30和下午1:00～3:00；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30日上午9:15至下午

3: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5年12月24日。B股股东应在2025年12月19日（即B股股东

能参会的最后交易日）或更早买入公司股票方可参会。

7、出席对象

（1）截止2025年12月24日下午3:00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如股东本人因故不能到会，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8、会议地点：中国江西省南昌市迎宾中大道2111号江铃汽车大厦20楼。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100
非累计投票议案

1.00
2.00
3.00
4.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案（2025年）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修订案（2025年）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修订案（2025年）

关于选举陈平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

√
√
√
√

议案1-3详情请参见2025年12月13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案（2025年）》、《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修

订案（2025年）》和《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修订案（2025年）》。

议案4详情请参见2025年12月13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和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议案1-3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议案4为普通决议事项。

对于上述议案的表决，公司将对中小股东进行单独计票。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手续

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代理出席的人士应持本人身份证、授

权委托书（参见附件1）、委托人证券账户卡；法人股东代表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单位的授权委

托书办理出席会议登记。B股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代理出席人士持委托人签署的

授权委托书办理出席会议登记。

非江西省南昌市本埠的公司股东（包括B股股东）可以通讯方式预约登记。（出席会议的

回执见附件2）
登记时间：2025年12月25日至12月29日工作日上午9:00时至11:30时，下午2:00时至5:

00时。

登记地点：江西省南昌市迎宾中大道2111号江铃汽车大厦公司证券部

2、会议预期不超过一天。参会股东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万先科、袁君

电话：86-791-85266178
传真：86-791-85232839
邮箱：relations@jmc.com.cn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http://wltp.cninfo.
com.cn）参加投票。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有关事宜说明如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550
2、投票简称：江铃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

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

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

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 12月 30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 9:15～9:25，上午 9:30～11:30和下午

1:00～3: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 12月 30日上午 9:15至下午 3:00的任意时

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

络投票实施细则（2025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

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规则指

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

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五、备查文件

《关于批准〈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的董事会

决议》。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3日
附件1：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请对各项议案明确表示赞成、反对、弃权）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股份类别（A股或B股）：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2025年 月 日

本次股东会提案表决意见

提案编码

100
非累计投票议案

1.00
2.00
3.00
4.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案（2025年）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修订案（2025年）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修订案
（2025年）

关于选举陈平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

√
√
√
√

同意 反对 弃权

附件2：
出席股东会回执

致：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截止2025年12月24日，我单位（个人）持有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股，拟参加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出席人签名：
股东账号：
股东签署：（盖章）
注：授权委托书和回执剪报及复印均有效。

证券代码：000550、200550 证券简称：江铃汽车、江铃B 公告编号：2025一052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通知情况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铃汽车”或“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12月10日以专

人邮件形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此次董事会相关议案。

二、会议召开时间、地点、方式

本次董事会会议于2025年12月10日至12月12日以书面表决方式召开。会议的召集、召

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董事会出席会议情况

应出席会议董事9人，实到9人。

四、会议决议

与会董事以书面表决方式通过以下决议：

1、董事会同意《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案（2025年）》，并提交公司股东会批准。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案（2025年）》全文刊登于同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2、董事会同意《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修订案（2025年）》，并提交公司股

东会批准。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修订案（2025年）》全文刊登于同日的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

3、董事会同意《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修订案（2025年）》，并

提交公司股东会批准。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修订案（2025年）》全文刊登于同日

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4、鉴于公司拟将董事会席位由九人扩充为十一人，包括增设一名独立董事，一名职工代

表董事，公司股东南昌市江铃投资有限公司提名陈平先生，候选公司独立董事，董事会同意将

南昌江铃投资有限公司的上述独立董事提名提交公司股东会批准。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提名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陈平先生尚未取得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证书，已承诺参加最近一次深圳证券交易所组织的
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独立董事候选人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请股东会审议。
陈平先生简历：
陈平，男，1965年出生，浙江大学无线电技术专业学士学位，中欧国际工商学院EMBA，国

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现任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江苏洛凯机电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上海市质量协会监事长、上海市发明协
会监事长，上海长三角先进制造业发展研究院理事长。历任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集团）有限
公司副总裁，总裁、董事长、党委书记，曾获上海市人民政府颁发的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和国务院颁发的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陈平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陈平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陈平先生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要求的任职资格。经查询“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
布与查询平台”，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5、董事会批准《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全文刊登于同日的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3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回售价格：101.235元人民币/张（含息、税）

2、回售条件触发日：2025年12月9日

3、回售申报期：2025年12月16日至2025年12月22日

4、发行人资金到账日：2025年12月25日

5、回售款划拨日：2025年12月26日

6、投资者回售款到账日：2025年12月29日

7、回售期内停止转股

8、本次回售不具有强制性

9、风险提示：投资者选择回售等同于以 101.235元/张（含当期利息）卖出持有的“万青转
债”。截至目前，“万青转债”的收盘价格高于本次回售价格，投资者选择回售可能会带来损
失，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股票截至2025年12月9日已经连续
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8.53元/股的70%（即5.97元/股），且“万青转债”处
于最后一个计息年度。根据《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

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万青转债”的有条件回售条款生效。现将“万青转

债”回售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回售情况概述

1.有条件回售条款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内，如果公司股票收盘价在任何连续三十个交易日

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70%时，本次可转债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本次可转债全部或部分以面

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回售给公司。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因发生派送股票股利、

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

利等情况而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调

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如果出现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

情况，则上述“连续三十个交易日”须从转股价格调整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按修正后的转股

价格重新计算。

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可转债持有人在每年回售条件首次满足后可按上述约定条件行使回

售权一次，若在首次满足回售条件而可转债持有人未在公司届时公告的回售申报期内申报并

实施回售的，该计息年度不能再行使回售权。可转债持有人不能多次行使部分回售权。

“万青转债”目前正处于最后一个计息年度，且公司股票2025年已连续三十个交易日的收

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8.53元/股的70%（即5.97元/股），根据《募集说明书》中的约定，“万青

转债”回售条款生效。

2、回售价格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本次可转债票面总金额；i：指本次可转债当年票

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首个付息日前，指从计息起始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

数（算头不算尾）；首个付息日后，指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

数（算头不算尾）。

其中，i=2.30%（“万青转债”第6个计息年度，即2025年6月3日至2026年6月2日的票面

利率），t=196天（2025年6月3日至2025年12月16日，算头不算尾，其中2025年12月16日为

回售申报期首日）。

计算可得：IA=100×2.30%×196/365=1.235元/张（含税）。

由上可得“万青转债”本次回售价格为101.235元/张（含息、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

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函[2003]612号）、《关于境外投资机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

增值税的通知》（财税[2018]108号）及其他相关税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①对于持有“万青

转债”的个人投资者和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利息所得税由各兑付派发机构按20%的税

率代扣代缴，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回售实际所得为100.988元/张；②对于持有“万青转债”

的合格境外投资者（QFII和RQFII），根据《关于延续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

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税2021[34]号）规定，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回售实际所得为

101.235元/张；③对于持有“万青转债”的其他债券持有者应自行缴纳所得税，公司不代扣代缴

所得税，回售实际所得为101.235元/张，自行缴纳债券利息所得税。“万青转债”持有人可回售

部分或者全部未转股的“万青转债”。“万青转债”持有人有权选择是否进行回售，本次回售不

具有强制性。

二、回售程序和付款方式
1.回售事项的公示期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相关规定，

上市公司应当在首次披露《可转债回售公告》后，回售期结束前每个交易日披露1次回售提示
性公告，公司将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上述有
关回售的公告。

2.回售事项的申报期
行使回售权的债券持有人应在2025年12月16日至2025年12月22日的回售申报期内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回售申报当日可以撤单。回售申报一经确认，不
能撤消。如果申报当日未能申报成功，可于次日继续申报（限申报期内）。债券持有人在回售
申报期内未进行回售申报，视为对本次回售权的无条件放弃。在回售款划拨日之前，如发生
司法冻结或扣划等情形，债券持有人的该笔回售申报业务失效。

3.付款方式
公司将按前述规定的回售价格回购“万青转债”，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通过其系统进行清算交割。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的有关业务规则，发行人资金到账日为 2025年 12月 25日，回售款划拨日为 2025年 12月 26
日，投资者回售款到账日为2025年12月29日。

回售期满后，公司将公告本次回售结果和本次回售对公司的影响。
三、回售期间的交易和转股

“万青转债”在回售期内将继续交易，但停止转股，在同一交易日内，若“万青转债”持有人
发出交易、转托管、回售等两项或以上报盘申请的，按以下顺序处理申请：交易、回售、转托管。

特此公告。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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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万青转债”回售的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1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 5号院 3号楼中建财富国际中心 2816会议

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024
27,724,470,763

67.096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郑学选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2人，董事兼总裁文兵先生、董事单广袖女士，独立董事马王军

先生、孙承铭先生、梁维特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1人，监事李剑波先生、田世芳先生、苏晶先生、翟筛红先生工

作原因未能出席；

3、董事会秘书刘立新先生出席。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657,848,440
比例（%）

99.7596

反对

票数

63,323,324
比例（%）

0.2284

弃权

票数

3,298,999
比例（%）

0.0120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670,577,461
比例（%）

99.8056

反对

票数

47,343,583
比例（%）

0.1707

弃权

票数

6,549,719
比例（%）

0.0237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669,595,416
比例（%）

99.8020

反对

票数

48,355,928
比例（%）

0.1744

弃权

票数

6,519,419
比例（%）

0.0236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160,517,119
比例（%）

97.9658

反对

票数

557,069,665
比例（%）

2.0093

弃权

票数

6,883,979
比例（%）

0.0249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津补贴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095,382,170
比例（%）

97.7309

反对

票数

622,151,374
比例（%）

2.2440

弃权

票数

6,937,219
比例（%）

0.0251
6、议案名称：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续签《综合服务框架

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26,669,550
比例（%）

98.6066

反对

票数

47,878,369
比例（%）

1.2337

弃权

票数

6,195,519
比例（%）

0.1597
7、议案名称：关于中建财务有限公司与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续签《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47,914,358
比例（%）

88.8467

反对

票数

426,548,841
比例（%）

10.9914

弃权

票数

6,280,239
比例（%）

0.161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4

议案名称

关于取消监事
会 并 修 订《中
国建筑股份有
限 公 司 章 程》
的议案

关 于 修 订《中
国建筑股份有
限公司股东会
议 事 规 则》的
议案

关 于 修 订《中
国建筑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会
议 事 规 则》的
议案

关 于 修 订《中
国建筑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
事 工 作 规 则》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814,121,115

3,826,850,136

3,825,868,091

3,316,789,794

比例（%）

98.2832

98.6112

98.5859

85.4678

反对

票数

63,323,324

47,343,583

48,355,928

557,069,665

比例（%）

1.6317

1.2199

1.2460

14.3547

弃权

票数

3,298,999

6,549,719

6,519,419

6,883,979

比例（%）

0.0851

0.1689

0.1681

0.1775

5

6

7

关 于 修 订《中
国建筑股份有
限 公 司 董 事 、
监事津补贴管
理 办 法》的 议
案

关于中国建筑
股份有限公司
与中国建筑集
团有限公司续
签《综 合 服 务
框 架 协 议》的
议案

关于中建财务
有限公司与中
国建筑集团有
限 公 司 续 签

《金 融 服 务 框
架 协 议》的 议
案

3,251,654,845

3,826,669,550

3,447,914,358

83.7894

98.6066

88.8467

622,151,374

47,878,369

426,548,841

16.0317

1.2337

10.9914

6,937,219

6,195,519

6,280,239

0.1789

0.1597

0.161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2、3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议案4、5、6、7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过半数通过。
议案6、7，关联股东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宁、李成杨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

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

意见书。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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